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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ST 罗顿      编号：临 2019-064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

电”）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业务合同纠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执行通

知书》及《执行案件告知书》，裁定冻结、拍卖、变卖本案质押物，即被执行人

罗衡机电持有的公司87,8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9%。 

●罗衡机电持有公司股份87,802,438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0.000%；罗衡机电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87,800,000股，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的99.997%，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9%。罗衡机电系公司控股股东，

其持有的股份若被司法处置，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股权结

构发生改变。 

 

2017 年 6月 29 日，罗衡机电将持有的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87,8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长城国瑞，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购回交易日为 2019年 6月 28 日。 

2019 年 11月 27 日，公司收到罗衡机电出具的《通知》,获悉其收到了福建

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及《执行案件告

知书》【（2019）闽 02 执 1070 号】。经罗衡机电核查，截至本公告日，其所质

押的公司 87,8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尚未被冻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 

（一）《执行裁定书》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德稻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李维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查，本案执行依据福建省厦门市鹭

江公证处（2019）厦鹭证执字第 00304号执行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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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德稻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李维均未能履

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日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1、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德稻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李维所有的款项人民币 73,600 万元，或查封、扣押、拍卖、

变卖前述被执行人相应的等值财产； 

2、冻结、拍卖、变卖本案质押物，即被执行人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持有的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7,800,000 股股票（证券简称：罗顿发

展，证券代码：600209.SH）。 

本裁定立即执行。 

（二）《执行通知书》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

二条的规定，责令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德稻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李维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履行（2019）厦鹭证执字第 00304号执

行证书确定的义务。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罗衡机电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票

107,435,5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472%，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罗衡

机电 

87,802,438股 20.000% 87,800,000股 99.997% 19.999% 0 0 0 0 

合计 87,802,438股 20.000% 87,800,000股 99.997% 19.999%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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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目前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造成实

质性影响。罗衡机电系公司控股股东，其持有的股份若被司法处置，可能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改变。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

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7日 


